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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面含致癌物质，两个月也排不出体外？
这些网络传言你不能信

最近，网传方便面中含有一种“多菌灵”的农药，吃了会致癌。这种说法
准确吗？随着长假的来临，大家出门也许会带包方便面充饥，在这里我们就
来说说方便面的这些事。

●科普素养800问

（判断题）“天人合一”是中国
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可
理解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
通、相类、相统一。天道的本性正是
人们行动的根据。

答案：对
王元卓 洪阳

国家卫建委消息，70年来，我国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77岁；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从无到有，
覆盖人口超过13亿。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阅
兵仪式上，院校科研方队首次亮相
阅兵场。这个方队队员中，博士硕士
研究生占71%，是所有受阅方队中学
历最高的。队员所学专业涉及战略
学、战役学、军事训练学、医学等。

方便面中真的含有害成分吗？
“多菌灵”是一种广谱性的杀菌剂，对于农作物的真菌病

害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在种植农作物时用它来进行混配喷
雾。从它的用途可以看出，“多菌灵”在正常的方便面生产中
是不会使用到的。

方便面的面条需要经过脱水、油炸等工序，这些工序使得
真菌无法繁殖，即便是非油炸的面饼，也是很难有真菌生长的。

多菌灵虽然是广谱的抗菌剂，但是它所针对的菌类与食
物腐败菌是完全不同的，对于食物防腐抗菌根本不会有效。
在方便面里添加多菌灵实在是多此一举。其他食物残留的多
菌灵是否有毒呢？其实，多菌灵毒性很小，只要是符合国家农
残标准的食物，其毒性远远低于烧烤时产生的苯并芘。

所以，网传的消息实为不符，不可以相信。那么，有关方
便面还有哪些说法也是谣言呢？

方便面里都是防腐剂？
方便面中的面饼基本上是不含防腐剂的，因为脱水后的

面饼保质期很长，没有必要再额外添加防腐剂。而且，正规的
食品防腐剂，能防止由微生物引起的腐败变质，从而延长保质
期，是可以添加到食品中的。因此，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食
品，即便了添加防腐剂，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常食用不会
对人体产生危害。

方便面盒的石蜡会溶解？
盒装的方便面为了能够使用高温开水进行浸泡，都会在

纸盒内部镀上一层膜，看上去亮晶晶的，有人认为这是石蜡。
其实这是聚乙烯镀膜，熔点为110℃，即便是开水，也不用担
心它会被溶解。

吃一包方便面，两个月才能排出体外？
这个说法完全是空穴来风。
面饼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正常只需要4-6个小时就可以

完全消化了，根本没有传言中那么可怕。
因此，以上关于方便面的种种说法都不可以相信。那么，

方便面含不含有营养成分呢？
说一说方便面中的营养成分
首先是面饼，一个面饼提供的热量基本符合一顿饭的所

需热量，大概在每日所需总热量的30%左右。但油炸面饼的
脂肪含量已经占到每日脂肪推荐摄入量的20%-30%了。非
油炸面饼脂肪含量在5%左右。

其次是蔬菜包，蔬菜包在经过脱水后，维生素已经没有
了。最后就是调料包了，调料包是油脂和盐分的聚集地。营
养成分表里，盐分的营养素参考值是高于100%的。也就是
说，煮面时放一整包的调料，基本上这一天的盐分摄入量就够了。

如何科学吃方便面
泡面从安全性上来说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但在营养方面，

不建议长期吃。如果实在想吃，可以选择非油炸的面饼，在煮
的时候另外添加一些新鲜蔬菜，同时减少调料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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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郑为伟 华骋
珅 文/摄）昨天是《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的第一天，个人未
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的，依据《条例》第五十条规

定，最高可处罚款500元。昨天上午，大榭开发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5户未按规定对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又拒绝改正的个人开出罚款50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

昨天上午，大榭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
人员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共检查了30余
家商铺、8个住宅小区。检查过程中，对5户未按
规定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又拒绝改正的个人，当
场开出罚款5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鉴于上述
违法行为人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做到
合法投放生活垃圾，并自愿申请参加与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相关的社会服务，执法人员依据《条例》
第五十一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人不予经济处罚。

同样在昨天上午，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江
厦中队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有市民在小沙泥
街38号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的厨余垃圾桶内投
放了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当即对其进行教育劝导，

并责令限期改正。但当天下午，执法人员巡查时
再次发现，该市民在自家楼下垃圾桶投放垃圾时
未作分类，其行为违反了《条例》规定，中队对其进
行了立案查处。

“主要是我存在侥幸心理，没想到下午又碰到
执法人员了。”该名吴姓男子不好意思地说，“垃圾
分类意识比较淡薄，今后我会注意的。”鉴于违法
行为人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做到合法
投放生活垃圾，并书面申请参加与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相关的社会服务，执法人员对其不予经济处
罚。

此外，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江厦中队昨天
还检查了东鼓道地下商业广场内的40余家餐饮
店，针对垃圾未分类投放的违法行为，共开出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20张。“处罚不是目的，广大市民
群众还是要提高垃圾分类的意识，自觉对生活垃
圾进行分类。”该中队副中队长毛伟吉表示。

动真格了！已经有人没分好垃圾被罚
自愿做公益服务，可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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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垃圾分类新规实施首日，全市发出书面整改259次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郭腾达 范奕

齐）昨天下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郑一平带领综合行政执法和环卫部门负责
人，对《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首日
的总体情况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在天一广场华润万家超市内，市综合行政执
法督察组联合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对超市
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是否接受
过宣传引导？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按规定放置
收集容器？是否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是否及时处
理大件垃圾、装修垃圾？这是本次检查的重点。

“华润万家在宁波有5家门店，基本都已实施垃圾
分类。”超市负责人带领督察组走进超市的垃圾分
类场所，记者跟随发现，整体秩序较好。

位于天一广场的星巴克咖啡店，垃圾分类情
况总体还好。在江北区来福士广场地下的垃圾分
类场所，工作人员各项操作非常规范。

最后在鄞州区民安小区，督察组重点检查了
小区是否按规定放置收集容器，是否按规定在管
理责任区公示应当公示的内容，是否将已分类投
放的生活垃圾混合归集，是否按规定保持垃圾房、
垃圾收集点、收集容器的正常使用和清洁卫生等

情况。记者跟随发现，整体情况良好。
截至昨天17时，全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共出动

执法人员1500余人次，对260个社区的物业公司、
48个机关事业单位、149家企业、1049家商家进行
了执法检查；对个人进行劝导1209次，对单位进行
劝导511次，对个人发出书面整改143次，对单位发
出书面整改116次，开展宣传普及教育3000余次。

“从检查情况来看，居民和商家的垃圾分类整
体意识提高了不少，对于有些不到位的地方，我们
会进一步督促。”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
市容环境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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